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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家庭托育点的规范化对婴幼儿健康成长至关重要。通过文献收集和访谈获得既往管理举措和当前试点政策，运用

政策工具进行分析和总结，探究管理家庭托育点的背景、对象和措施。结果表明：家庭托育点因经济优势而被纳入管理，

现有征求意见稿管理对象偏向小规模邻托，但试点和市场偏向较大收托规模；消防审查依托既有消防验收，师资准入要求

偏低，质量监管依靠政府。管理建议：应根据收托规模区分小型和大型家庭托育点开展试点；完善三方协同的管理架构，

设定专门空间环境要求，提高师资准入要求，建立综合质量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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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and Enlightenment of Family Day Care Manag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cy Tools

LU Cao，GUAN Ting，YANG Juan
（Shenzhen Health Development and Data Management Center，Shenzhen 518028，China）

Abstract：The standardization of family day care is crucial to the healthy growth of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the literature collection
and interview method were used to obtain past management measures and current pilot policies，and the policy tools were used to ana⁃
lyze and summarize the background，objects and measures of managing family day care. The results show that family day care were in⁃
cluded in management due to their economic advantages. The exposure drafts is suitable for small-scale neighboring childcare，while
the pilot areas and market supply both lean towards larger childcare scales. Fire protection review relies on existing fire protection ac⁃
ceptance，the admission requirements for teachers are low，and quality supervision relies on the government. Management suggestions:
Small and large family day cares should be differentiated according to the scale of enrollment to conduct pilot projects; the management
structure of the tripartite collaboration should be improved; the specific spatial and environmental requirements should be set; the
teacher access should be improved and a comprehensive quality supervision mechanism should be established.
Key Words: family day care; management measures; policy tools; child care service for infants and toddlers

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

家庭户规模为2.62人，相较于2010年第六次全国

人口普查的3.1人减少0.48人，家庭规模逐渐小

型化引发家庭抚幼功能弱化和托育服务需求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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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1］。2021年我国0-3岁婴幼儿约4200万，其中

1/3有较强烈的托育服务需求，但3岁以下婴幼儿

入托率仅5.5%左右，托育服务供给和需求存在较

大缺口［2］。托育服务包含机构式托育和家庭式托

育两种形式。机构式托育受制于建设周期长、初

始投入大导致数量充足性和价格可负担性不足，

相较之下，家庭式托育具有启动迅速、改造成本

低的特点。此外，因家庭托育点类似于家长在家

中委托亲戚或聘请保姆照顾婴幼儿而更符合我

国大多数家庭对理想育儿方式的预期［3］。但管理

政策的缺失导致有意寻求规范化路线的社会资

本无处获得合规资质，衍生出无合规硬件和专业

看护人员、安全隐患颇多的家庭托儿所［4］。为回

应现实需求，2020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

进养老托育服务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办发

（2020）52号”提出研究出台家庭托育点管理办

法。《家庭托育点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

（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于2023年3月15日面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引发业界诸多讨论，例如：

“收托不超5人”的规模限制恐难落地；倾向于家

庭互助式托育可能难以实现；具体促进行动效果

可能非常有限等。

征求意见稿设定的收托模式主要参考国外

典型的小规模、以家庭为基础、互助式的邻托。

以往澳门借鉴欧美作为家庭式托育重要内容的

社区保姆制度因成效不佳而未被采纳［5］。该实践

表明，受制于各方面的差异，借鉴国外经验易因

地域差异而难以实施。管理办法的研制更需要

扎根本土，充分参考本土探索形成的家庭托儿所

管理及家庭托育点试点管理举措。然而，现有研

究大多集中于家庭托育点国外管理经验和启示

的探讨及发展现状和规制困境的分析。诸如新

西兰、英国等国家家庭托育点社会规制和经济规

制举措及启示［6］，澳大利亚发展家庭式托育的管

理、运营、评估三点核心经验及对我国家庭式托

育宏观管理、财政分担和质量评估的启发［7］，北京

市“民居园”多由3～6岁转向0～3岁的现状导致

管理主体不明而监管机制缺乏的困境［8］，广州市F

品牌托育园的供给变迁历程及面临的注册登记、

安全规范、教师建设、外部效应困境［9］。因此，本

文拟回顾以往家庭托儿所政策，分析当前家庭托

育点试点举措，以获得经验启示，推动家庭托育

点管理政策完善。

一、家庭托育点纳入管理的背景及管理

对象

（一）家庭托育点纳入管理的背景

20世纪70年代西方石油危机引发经济衰退，

导致托幼资源分配受限和女性失业，继而重视能

新增托位和降低失业的家庭日托。20世纪80年

代我国由经济百废待兴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时期，用地面积小、费用需求低、有助于实现家务

劳动社会化的家庭托儿所得以发展。当前我国

经济由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时期，疫情影响

导致财政收入增速放缓，能新增托位、吸纳中年

女性就业和对财政经费需求较小的家庭托育点

受到重视。三个时期对家庭式托育服务的规范

化，均是经济形势转变带来该种服务模式经济优

势凸显，使其获政府重视，得到规范管理。

（二）家庭托育点管理适用的对象

对家庭托育点概念内涵界定决定了家庭托育

点管理适用的对象，进而影响着相应的管理方法，

因此对管理政策的研究需从概念内涵界定着手。

1.家庭托育点概念内涵

20世纪80年代在居民住宅中举办的此种托

育形式被称为家庭托儿所，各地的政策明确了其

含义。1983年《北京市妇女联合会关于兴办家庭

托儿所的几项管理办法》指出家庭托儿所（以家庭

为单位，一家独办或几家联办），是群众自筹、自

办、自负盈亏，直接对入托家长负责的个体托幼组

织。1988年《天津市家庭托儿所管理办法》指出家

庭托儿所由离、退休的职工、干部、待业青年、城镇

居民个人或几人自筹资金，自筹房屋联合举办。

1998年沈阳市教育委员会、沈阳市卫生事业管理

局、沈阳市物价局关于印发《沈阳市家庭托儿所管

理细则》的通知指明家庭托儿所是公民自筹资金、

利用民宅，以个人名义自办，招收三名以上，年龄

在三周岁以下（不含三周岁）儿童的托儿所。1983

年至1998年家庭托儿所概念内涵的演变反映出

内涵界定由强调举办场所、个体办性质到注重举

办主体最后回归于招收年龄和规模。

2021年山东省率先探索在全省13个县（市、

区）开展省级家庭托育试点，其中济南市和临沂

市将试点范围扩大至全市，且济南、临沂和潍坊

86



总40卷 陆 草，关 婷，杨 娟：家庭托育点管理实践及启示：政策工具的视角

市临朐县均在试点政策中明确了家庭托育点概

念内涵。2022年3月《临朐县家庭托育点建设实

施方案（试行）》明确根据0～3岁婴幼儿分布数

量，由个人或机构在居民住宅中，以收费的形式

为婴幼儿提供托育服务，就近为有需要的家庭开

展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临时托等服务。2022

年11月《济南市家庭托育点管理办法（试行）》明

确家庭托育点是由具备家庭托育服务资质的单

位或个人利用自有住所、租赁民房或社区、物业

房屋开办的，主要为社区居民提供0～3岁婴幼儿

托育服务的小微型托育机构。2023年2月《临沂

市家庭托育点工作方案（试行）》明确在村居、社

区、居民住宅或沿街房为3岁以下婴幼儿提供照

护服务的小型婴幼儿照护单元。2023年3月《家

庭托育点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明确家

庭托育点指利用住宅，为3岁以下婴幼儿提供全

日托、半日托、计时托、临时托等托育服务的场所

且收托人数不应超过5人。

2.家庭托育点概念内涵界定比较

将上述家庭托育点概念、进行对比，如表1所

示，可以看出各地内涵的界定各有侧重。对于举

办场地，北京、天津、沈阳、临朐县和国家征求意

见稿虽表述不同但均为住宅；而济南和临沂包含

社区房屋，将社区托育作为家庭托育的一类，且

两地均将家庭托育点定性为小微型托育机构和

小型托育服务机构。济南和临沂将家庭托育点

涵盖社区托育的同时又将其界定为小型托育机

构，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两地市场上的家庭托育点

既有国外家庭日托的“名称”，又有收托规模接近

社区托育的“实质”，同时还有类似缩小版托育机

构的“外形”，处于“三不像”的矛盾状态。

在收托规模方面，沈阳要求3人以上，济南市

和临沂市分别要求同期不超过15个和原则不超

过30个，而国家征求意见稿则设定不超过5人，

规模限制差异较大。

国家征求意见稿的收托规模限制与典型国

家和地区的家庭日托收托限制保持了一致，但忽

视了办托导向和办托方式的差异。澳大利亚、加

拿大、英格兰和威尔士等10个国家和地区受监管

的家庭日托地点是供应者家人共同使用的住宅，

供应者通常自营且独自工作［10］。家庭日托举办

在家庭中，居住和托育功能兼具而带来较小的收

托空间和收托规模。但我国现有的家庭托育点

多为租赁住宅发挥托育功能，如济南政策明确只

能用作托育园经营而不能作为居住房屋。即使

出于便于开园准备和闭园整理，部分家庭托育点

会让员工占用较小空间居住在托育点，其居住功

能也是服务于托育功能，带来较大的托育面积和

收托规模。如北京市“民居园”收托在10～40人

不等［8］，深圳市近90%家庭托育点收托规模在5人

以上［11］。因此济南市15人和临沂市30人的收托

规模限制相较国家的5人更贴合市场供给实际。
表1 家庭托育点概念内涵界定比较

时间

2023

1982

1988

1998

2022

2022

2023

适用
范围

国家

北京

天津

沈阳

临朐

济南

临沂

举办主体

—

群众

离退休职工、干部、待
业青年、城镇居民

公民

个人或
机构

单位或
个人

—

场地

住宅

一家独办或几家
联办

房屋

民宅

居民
住宅

自有场地、租赁民
房或社区、物业

房屋

村居、社区、居民
住宅或沿街房

服务对象

3岁以下婴幼儿

以3岁以下婴幼儿
为主

—

3周岁以下

0-3岁
婴幼儿

0-3岁婴幼儿

3岁以下婴幼儿

服务内容

全日托、半日托、计
时托、临时托

抚育、教养

抚育、培养、教育

—

全日托、半日托、计
时托、临时托

托育服务

全日托育服务、不
包括早期教育、

培训

性质

—

个体托幼
组织

—

托儿所

—

小微型托
育机构

小型托育
服务机构

收托规模
（人）

≤5

—

—

＞3

—

≤15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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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规范家庭托育点发展的政策工具

如上所述，对家庭托育点概念内涵的界定存

在较大差异，差异化的内涵界定带来迥异管理方

法的同时，也为当前规范家庭托育点提供了多种

可能路径，对其管理策略的研究有助于借鉴有益

做法和前瞻性谋划问题应对，促进政策优化。因

此本文结合文献和试点地区政策，归纳和整理2

个既往实践家庭托儿所管理的地区和当前3个试

点家庭托育点管理地区的政策文件，访谈试点地

区备案家庭托育点负责人，共汇总和整理了5个

地区家庭式托育服务的政策举措，采取海伦·英

格拉姆（Helen Ingram）和安妮·施耐德（Anne Sch-

neider）政策工具分类框架［12］，从权威工具、激励

工具和能力建设工具3个方面进行分析，分类结

果如表2所示。
表2 5个地区家庭托育发展的政策工具分类

行政管理模式

托幼双轨模式

托幼一体模式

代表

地区

北京

济南

临沂

潍坊市临朐县

沈阳

英格拉姆和施耐德的政策工具分类框架

权威工具

权责结构

√
√
√
√
√

准入标准

√
√
√
√
√

激励工具

财政支持

√
—

√
√
√

非财政支

√
√
√
√
√

能力建设工具

师资培训

—

√
—

—

√

质量监管

√
√
√
√
√

（一）权威工具

1.权责结构

明确清晰的行政管理部门责任权限是家庭

托育规范化发展的前提。尽管2019年《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

导意见》（国办发〔2019〕15号）明确了婴幼儿照护

服务工作由卫生部门牵头，其他部门按职责发挥

指导、监督和管理作用，但家庭托育点作为托育

服务的新形式，易处于各部门管理的盲区或陷入

卫生健康部门、教育部门和基层综治办等多头管

理的困境。既往探索和当前试点的五个地区结

合实际形成了相对完善的权责结构——顶层架

构上职能部门相互配合，纵向管理上触角延伸到

基层的权责架构。

当前试点则主要依靠卫生健康部门，基层管

理缺少抓手。在顶层架构方面，20世纪八九十年

代，北京市妇女联合会（以下简称“市妇联”）受市

委市政府授权管理家庭托儿所。财政、卫生、粮

食副食部门分别负责报销托儿补助费、身体检查

和食品供应，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和各地区托幼

办公室协助指导。在沈阳市，市教育委员会主管

家庭托儿所，卫生、物价、托幼办公室制定配套政

策。当前，济南市、临沂市和烟台市芝罘区由卫

生健康部门牵头日常监管，而相关职能部门均较

少参与管理。其中济南市托育服务行业协会（以

下简称市托育协会）承担托育点的筛选、评估和

人员培训认证。卫健部门虽从繁杂的具体管理

中脱离出来并发挥指导功能，但存在着相关部门

职能的缺位和市托育协会的越位问题。如家庭

托育点改造的规范性和标准性应由住建部门审

核验收，供餐公司的配餐资质为市场监管部门职

责，但这两项却归由市托育协会管理，存在一定

程度的“越俎代庖”。在基层管理方面。以往北

京市通过市妇联市县乡村的伞状组织和区街两

级家托管理机构落实基层管理；沈阳市前期由街

道办事处（乡镇政府）、居委会（村委会）协助工

作，后期由街道（乡镇）办中心园或指定幼儿园进

行具体管理。当前临沂市和烟台芝罘区的街道、

社区居委仅为支持和帮助的角色，而非承担管理

的职责，济南市由家庭托育点管理中心具体管

理，基层管理缺少有力抓手，难以切实保障管理

政策落地见效。

2.准入标准

（1）背景审查

背景审查的对象包含人员和房屋。人员方

面主要为人员的年龄、健康状况和无犯罪情况。

多数地区无年龄限制，仅沈阳市和济南市分别设

定了60岁和65岁的人员最高年龄限制。此外两

地还要求人员持有健康证明。不同的是当举办

人的家庭成员居住在家庭托育点时，沈阳市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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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提供举办人家庭成员的健康证明，济南市则

通过规定房屋仅能用作托育园经营，不能作为居

住房屋，排除了托育和居住混用的可能。同时济

南市还进一步规定举办者须无犯罪记录。对房

屋的背景审查要求提供知晓和同意房屋用于举

办家庭托育点的书面证明材料。在济南市使用

自有房屋举办家庭托育点时，需征得房屋共有人

和居住权人的使用同意，烟台市芝罘区要求获得

4楼及以下邻里的知情同意。

（2）空间环境

对空间环境的审查主要包括空间安全、空间

区域划分及物质资料，具体审查内容如表3所示。
表3 家庭托育点空间环境审查内容

审查分类

临沂市

济南市

沈阳市

空间安全

要求所在建筑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
明；并要求独立安全出口和疏散楼梯

明确配备消防器材数量和重量要求

无明确要求

空间区域划分

无明确要求

要求独立卫生间、分餐区、哺
乳室/区域

无明确要求

物质资料

注重玩教具配备和安全防护设备

细化到监控、门铃和饮用水安全
保障

注重日常设施和医用设施配备

空间安全检查主要是依托既有消防证明和

消防设施，判断其是否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家

庭托育点所在建筑的消防合格证明多基于其初

始的住宅性质验收通过，但未将其后期可能用于

托育考量在内。因此，家庭托育点使用的住宅通

常防火能力相对较低，且收托的婴幼儿自主逃生

能力亦较低甚至没有，使其在面临火灾时存在较

大的安全隐患。

空间区域划分指对幼儿活动区布置与安排的

合理性和科学性，包括活动空间、睡眠空间、储物空

间、私人空间等。微型化家庭托育点难以做到规模

化托育机构的明确分区，因此除济南外各地均无明

确的区域划分。

物资材料方面，各地的侧重方向和精细化程度

不同，其中济南市更为细致具体。

（3）照护人员资质

北京市对人员偏向职业道德层面的软性约

束，其他地区则设定了刚性资格约束。

北京市侧重热爱儿童、品行端正、学习儿童保

健知识等软性约束；沈阳市则具体到学历和证书，

明确照护人员须有高中以上学历，受过培训并持培

训合格证，专（兼）职保健医持卫生保健资格证书。

济南市和临沂市注重从业资格和照护经验。济南

市要求具有婴幼儿发展引导员、保育师或育婴员从

业资格证明并至少配置一名专（兼）职保健员。临

沂市要求至少配置一名具有婴幼儿照护经验或相

关专业背景，受过培训的保育专业工作人员。

家庭托育点按准入标准提交开办申请后，由

地方主管部门审批验收，按标准找出偏差和原

因，引导整改和完善。北京市为后置审批，开办

两个月后申请审查许可。沈阳市和济南市为前置

审批，登记注册/备案后方可开办/开展托育服

务。济南市家庭托育点的备案流程包含以下四

个步骤，首先由举办者自查并由协会出具预评估

合格表，举办者选择管理中心并向其提出申请和

填写申请表，然后由管理中心进行资料初审并提

交协会复审，协会进行资料复审、现场初审并组

织人员培训和发放资格证明，进而由举办者到行

政审批部门或其他部门办理营业执照或其他法

人证书，最后由举办者携带相关资料到区县卫生

健康部门进行备案。

（二）激励工具

家庭式托育服务的目标群体包括开办者和

有送托需求的家长，因此政府选择的激励工具包

含供给端和需求端两个方面。

在供给端方面，财政支持主要包括费用补贴

和税费减免两种形式。北京市按照街道办幼儿

园粮食副食待遇标准补贴家庭托儿所伙食费用，

实现了家庭托育点和街道办幼儿园同等补贴待

遇。相较于托育机构的托位补贴、建设补贴和运

营补贴等多种补贴形式，试点地区中仅烟台市芝

罘区和临沂市兰山区的家庭托育点可申请托位

补贴，对家庭托育点的补贴形式较少。

需求端方面，北京市对入托家庭托儿所报销托

儿补助费，沈阳市按照已领取独生子女光荣证或符

合计划生育政策的非独生子女（包括双胞胎）、是否

入托分成四类，由单位每月给予相应数额的托幼补

贴，目前试点地市尚无需求端激励举措。

（三）能力建设工具

能力建设工具指政府通过提供人力资源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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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监管机制等方式，增强政策执行者的行动力，从

而达成持续的政策效果，最终实现政策目标［13］。

1.师资专业培训

在家庭托育专业化发展过程中，师资专业培

训制度是能力建设工具运用的重点。照护人员

需通过岗前及在岗培训来保障服务质量。沈阳

市指定托幼办和妇保机构承担专职教师和保健

医培训，人员未达到标准时限定半年内培训合

格，多为在岗培训的要求。济南市要求参加培训

获得从业资格，且获得从业资质后仍需参加岗前

培训和在岗培训，培训合格情况与能否继续在岗

挂钩，实现了有力的制度约束，保障了人员参加

培训的积极性和培训制度的落地生效。临沂市

更多依靠协会和行业自律，由托育服务行业协会

定期组织培训活动。

2.质量监督

北京市和沈阳市主要通过聘请家托管理人员

和检查评比的方式开展质量监管。北京市组建

区、街两级家托管理机构和备课小组，聘请管理人

员和退休保教人员进行管理和指导，并依托妇联

市县乡村的伞状网络和街道委员会托儿所对家庭

托儿所进行年度评比。沈阳市的区、县（市）教育

行政部门对家庭托儿所实行年检，市教育行政部

门抽检。济南市由卫健部门监管家庭托育点，各

级卫生健康部门实施备案执法检查。临沂市家庭

托育点按年向卫生健康部门汇报工作，妇幼、疾

控、卫监等机构加强对卫生保健工作的业务指导、

咨询服务和监督执法，家庭托育点成立家长委员

会，听取家长意见建议。当前试点地区家庭托育

点的质量监管更多依靠卫健部门和其下属事业单

位，以及家委会形成的外部质量监管，其他政府职

能部门在质量监管中则存在缺位。

五、家庭托育点规范化发展的建议

家庭托育点因能以较低的成本缓解入托难

并增加就业而成为经济形势转变时期政府规范

化管理的重点，当前政府发布的征求意见稿中收

托规模限制与国际典型模式接轨，但在一定程度

上脱离了市场供给实际，影响了管理政策的适用

性。本研究通过分析北京、沈阳等市家庭托儿所

管理的历史和山东省家庭托育点试点县市的先

行经验，提出以下建议。

（一）区分小型和大型托育点，合理设定收托

限制

当前征求意见稿设定的5人收托限制，主要参

照国外典型的家庭日托模式，忽视了市场上家庭托

育点多为租赁住宅专门办托育而并非在居住的家

庭中办托育的情况，偏离了当前市场上家庭托育点

收托规模较大的实际，亦未能参考以往北京市将一

家独办和几家联办区分为家庭托儿户和家庭托儿

所，沈阳市按照是否举办在家庭中进行区分的经

验，以及当前济南市设定的15人和临沂设定的30

人收托规模限制的做法。当前市场上家庭托育点

有着开办在住宅中家庭日托的“形”和收托规模接

近社区托育的“实”，更像是典型家庭日托和社区托

育的混合体。这种两边沾边但又不完全契合的实

际增加了管理的困难性和复杂性，降低了国外日托

管理方式的可借鉴性。而除了典型家庭日托，国外

还出现了家庭式托育的新形态。如美国佛罗里达

州区分小型和大型家庭式托育，前者最多收4个0-

12个月的婴儿或6个12个月-5岁的儿童，后者最

多收8个0-24个月的儿童［14］。

建议结合我国家庭托育点的实际收托情况及

托育服务发展新趋向，区分小型和大型家庭托育

点，设定相应收托规模限制。小型家庭托育点为

举办在家庭中邻里互助的托育形式，大型家庭托

育点为利用住宅专门办托育，收托规模较大。尽

管目前济南市和临沂市将利用社区房屋办托育作

为家庭托育点的一种类型，但家庭托育点自带的

住宅性质难以囊括社区房屋，因此宜将大型家庭

托育点作为社区托育的一种类型。厦门市和深圳

市已探索将大型家庭托育点纳入社区托育，2023

年4月3日《厦门市社区托育点管理暂行办法（征

求意见稿）》明确社区托育点宜设置在民用建筑物

首层，收托婴幼儿数不应超过25人，其中12个月

以下的婴儿一般不超过3人。2023年5月23日

《深圳市社区托育服务试点工作方案（征求意见

稿）》明确利用住宅设置社区托育点的应在建筑首

层，社区托育点幼儿人数不应超过20人。两地实

际上均将大型家庭托育点视为了社区托育的一种

类型。

（二）综合小型和大型、已有和新建家庭托育

点举办经验，增强可推广性

“先试点再推广”是我国推进改革工作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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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但目前试点对象局限且规模较小的同时“试

点”和“推广”存在着割裂。一方面，试点地区备案

家庭托育点多为管理要求发布后按标准选址建设

的，备案数量仅1-2家，未考量市场上正在运营的

较大规模的家庭托育点，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试点管理举措的适用性和试点模式的可推广性；

另一方面，征求意见稿未能充分从试点政策中汲

取经验，在济南市15人、临沂市30人和国家征求

意见稿5人差异悬殊的收托限制下形成了迥异的

管理办法，造成“试点”和“推广”两张皮的问题。

以往北京市出台政策后家庭托儿所数量的迅速增

长表明适宜的管理举措将推进家庭托儿所迅速铺

开，反之不适宜的管理举措可能导致市场萎缩，因

此需从试点汲取经验以增强管理办法的适用性。

一方面，考虑到当前试点和征求意见稿迥异

的收托限制和管理模式，建议对以5人为限的偏

向邻托的小型家庭托育点管理模式先行试点，与

现有倾向于小微型托育服务机构的大型家庭托

育点试点并行。根据试点实施后市场的反应、政

府对市场上家庭托育点主要类型的进一步了解，

以及婴幼儿家长的送托情况对试点的家庭托育

点类型和管理模式进行调整和完善，增强试点模

式的包容性。另一方面，因目前市场上家庭托育

点数量较多，建议选取托育服务需求旺盛但托育

服务场地资源紧缺的地区，如北京、上海、广州和

深圳等地开展试点，发挥家庭托育点利用既有住

宅的优势，以现有家庭托育点为基础制定试点政

策和选取试点对象，考量改造可能性和可及性，

增强试点政策的现实回应性。在试点的基础上

逐步修改和完善相应的管理办法，通过囊括小型

和大型、已有和新建家庭托育点的试点方式窥见

整个行业的现状和规范化发展前景，从而增强试

点方案的可应用性和可推广性。

（三）完善权责结构，发挥三方积极性

当前权责架构中顶层架构横向上缺乏相关

职能部门的密切配合，相关职能部门缺位和行业

协会越位；纵向管理上缺少有力抓手，管理触角

难以延伸到基层。建议首先完善管理的顶层架

构，在发挥卫生健康部门行业主管作用的同时，

注重发挥住建部门住宅改造、消防救援部门防火

安全、市场监管部门膳食管理、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门人才培养的作用，通过各部门的相互配

合形成合力。其次应明确基层管理主体。建议

将家庭托育点的管理和执法权下放给街道，由街

道综合执法队联合各部门审查和监管家庭托育

点的卫生、消防、食品，与横向的顶层架构实现一

一对应，推进政策落实并承担相应监管职能。此

外由托育服务协会承担场地初步审查、人员培训

等方面的管理，同时借鉴沈阳和济南的经验，发

展“1+N”模式，筛选示范性托育机构作为家庭托

育点管理中心，代管家庭托育点。通过发挥政府

顶层架构和基层管理、协会辅助管理及示范性托

育机构代管的作用，健全权责架构。

（四）结合改造可能性和安全性，设定环境要求

家庭托育点利用既有住宅办托育的特点使

得其难以达到托育机构独立的安全出口和疏散

楼梯要求，无消防设计备案和消防验收仅出具消

防承诺书，难以通过外部管理防范内部风险；同

时，家庭托育点所在的住宅楼的验收合格是以其

住宅性质进行验收的，并未将住宅用于托育考量

在内，只以住宅的验收合格证明作为家庭托育点

的消防要求亦略显欠缺。此外，尽管电梯和楼梯

作为双通道可以一定程度上满足消防逃生要求，

但婴幼儿较小的月龄使得其具备较低的甚至没

有自主应急逃生能力，在发生火灾等安全隐患时

逃生能力较差，在整栋楼人群的逃生中相对处于

被动和弱势地位。因此应以住宅楼的消防验收

合格证明为基础，进一步考量住宅从事托育可能

面临的安全健康风险，参考借鉴试点地区对于消

防设施等软硬件的配备和一键报警装置等配置，

形成适用于家庭托育点的消防安全指引，指导家

庭托育点的规范设置。

（五）发挥经济优势，注重培训和监管

无论是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引发西方国

家经济衰退时期，还是20世纪80年代我国经济百

废待兴转向经济建设为中心时期，亦或是当前我

国经济由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时期，经济形

势的转变使得启动成本低、能新增托位、吸纳中年

女性就业的家庭托育点，成为日托替代方案中最

节约财政资金的方式，因经济优势得到政府的规

范和管理。在发挥家庭托育点经济优势的同时应

注重保育质量，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表明若初期

忽视其保育质量可能影响后期的可持续发展。如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西方国家的家庭式托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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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不具备任何资格条件的供应者提供带来儿童保

育工作非专业化和反专业化倾向的困境，并在后

期引发可持续性、公平性和质量问题。北京市家

庭托育点后期受质量影响而加剧衰落，沈阳市家

庭托育点因质量问题面临频繁的整改和撤并，均

提示着管理初期注重保育质量的重要性。

在家庭托育点使用住宅改造空间有限，难以

提供规模化照护环境的情况下，应注重师资资质

对提升保育质量的重要作用。师资准入方面，可

借鉴济南至少配置一名专（兼）职保教员和临沂

至少配置一名保育专业工作人员的经验，参考沈

阳给予无职业资格者一定过渡期的做法。要求

家庭托育点至少配备一名具有相关职业资格的

保育人员，并给予幼儿园关停潮带来的富余师资

一定的过渡期，由婴幼儿照护服务指导中心和托

育服务协会组织实施培训，考核合格后授予相关

职业资格。师资培训方面，借鉴济南将岗前培训

和在岗培训相结合的试点探索经验，明确每年在

岗培训的时长，并将是否完成在岗培训与能否继

续任职挂钩，增加培训约束力。

质量监管方面，借鉴北京妇联组建管理机构巡

回指导和沈阳实行年检抽检的经验，以及参考济南

卫健部门实施监督管理和执法检查及临沂综合家

庭托育点年度报告、相关机构业务指导、信息公示

和质量评估的做法，形成主管部门业务指导、相关

部门专业指导、行业协会协助管理、家庭托育点自

律的质量监管机制，将监管责任下放到与家庭式托

育服务密切联系的社区当中［15］，构建以主管部门为

监管主体，居委会和社区单位分散监管的社区托育

网络系统［16］。同时运用激励工具，将设置规范化、

师资专业化、保育质量优化与财政补贴政策挂钩，

激励保育质量提升。

六、结语

当前婴幼儿照料不足成为阻碍生育护重要因

素，急需健全婴幼儿照护服务设施，而受经济转型

和疫情影响用于托育服务设施建设的财政资金相

对受限，通过适宜的管理举措发挥家庭托育点以

较低成本增加托位的经济优势正当其时。但当前

《家庭托育点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的管理对象

主要参考国外小规模邻托，与试点地区和市场供

给存在较大差距，未能充分扎根本土实际，同时管

理的滞后导致在托婴幼儿面临着安全健康隐患。

因此本研究落脚于我国国内既往管理实践和当前

的试点经验，运用政策工具分析以往和当前家庭

托育点管理的权威工具、激励工具和能力建设工

具，在管理对象、权责结构、空间环境和质量监管

等方面进行总结反思，以推动家庭托育点管理举

措的完善和家庭托育点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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